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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20－096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重大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广州浪

奇”）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收到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送达的（2020）赣国仲字第

095 号《仲裁通知书》及林旺钏作为申请人提出的《仲裁申请书》，获悉林旺钏

就与本公司发生的合同纠纷向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赣江新区国际仲裁

院已受理该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次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林旺钏 

被申请人：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纠纷的起因 

依据林旺钏向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提交的《仲裁申请书》，本次纠纷的起因

如下： 

2019 年 8 月 29 日，申请人与资产管理人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博时公司”）、资产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就命名为“博时资

本旺钏 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9 号资管计划”）的货币投资，签

订了由博时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博时资本旺钏 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 

在博时公司率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广州浪奇达成一致意见并确定“申请人收到

广州浪奇以《声明函》形式作出对申请人的投资按期兑付的承诺保证”的条件下，

申请人最终决定实际参与广州浪奇的非银行类实体贸易债权融资的投资活动；同

时，三方还就程序机制达成一致意见，即：由博时公司与广州浪奇对每一期所涉

实体贸易债权及融资金额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把关，在广州浪奇与博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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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当期融资需投资的资金数额后，由博时公司将该资金数额预先通知申请人集

合资金，最终在广州浪奇以《声明函》形式作出承诺保证获申请人接受后履行完

成投资交易。 

依《声明函》达成的合意，申请人先后分六期转账共 368,430,000.00 元至广

州浪奇确认的资管计划专用账号实际履行投资。后续申请人先后收到被申请人与

博时公司通过资管计划账户转来的系列款项共 157,644,870.75 元。申请人认为被

申请人未能按约定归还投资本金及投资经营收益，构成违约，因而提起本次仲裁。 

根据公司初步自查，公司曾于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2 月期间将对南通福

鑫化工有限公司、如东泰邦化工有限公司等公司的部分应收账款转让给 9号资管

计划，林旺钏为 9号资管计划的单一出资人。 

（三）仲裁请求 

1.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投资款 259,680,760 元并支付违约金至实

际偿清款项之日止。（违约金以 259,680,760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10 月 16 日起

按每日 0.5%计至被申请人全部付清之日止；暂计至 2020 年 11 月 18 日止为

44,145,729.2 元）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被申请人违约而导致申请人采取法律手段

维权产生的律师费人民币 2,236,523.9 元。 

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及相应支出的担保费、保全费

等申请人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全部费用。 

 

二、裁决情况 

本案已被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三、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诉讼(仲裁)基本

情况 

原告/申请

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

理结果及影

响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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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丰盈安与

广州浪奇企业

借贷纠纷 

广州丰盈

安投资有

限公司 

广州浪奇 12,372.10 

收到法院寄送的传

票、应诉通知书等

法律文书 

尚未开庭审

理 
无 

广东耀达保理

与广州浪奇、

深圳合正荣票

据付款请求权

纠纷 

广东耀达

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广州浪奇、深圳

市合正荣实业

有限公司 

816 

收到法院寄送的传

票、应诉通知书、

关于财产保全的民

事裁定书等法律文

书 

尚未开庭审

理 
无 

文投保理与广

州浪奇、深圳

合正荣票据纠

纷 

文投国际

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广州浪奇、深圳

市合正荣实业

有限公司 

2,484 

收到法院寄送的传

票、应诉通知书等

法律文书 

尚未开庭审

理 
无 

文投保理与广

州浪奇、深圳

潼洲实业票据

纠纷 

文投国际

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广州浪奇、深圳

市潼洲实业有

限公司 

471 

收到法院寄送的传

票、应诉通知书等

法律文书 

尚未开庭审

理 
无 

清远领展与广

东奇化、王志

刚、傅勇国、

广州浪奇企业

借贷纠纷 

清远市领

展装修装

饰有限公

司 

广东奇化化工

交易中心股份

有限公司、王志

刚、傅勇国、广

州浪奇 

2,235.12 
尚未收到相关法律

文书 

尚未开庭审

理 
无 

博时资本与广

州浪奇、南通

福鑫化工有限

公司、如东泰

邦化工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 

博时资本

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浪奇、南通

福鑫化工有限

公司、如东泰邦

化工有限公司 

11,457.93 
尚未收到相关法律

文书 

尚未开庭审

理 
无 

注： 

1、广州丰盈安与本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依据广州丰盈安向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2018 年 7 月 13 日，原被告双方签署《借款合同》，

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借款 2 亿元，借款期限自 2018 年 7 月 16 日至 2018 年 8

月 15 日。2018 年 7 月 13 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合同一》，

约定为推进原被告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履行，被告同意向原告支付财务顾问

费 3,220,000 元。2018 年 7 月 16 日，被告出具《借款收据》，确定已收到原告

出借的款项 2 亿元。 

2018 年 8 月 15 日、9 月 15 日及 10 月 15 日，原被告双方分别签订《<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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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之补充合同二》、《<借款合同>之补充合同三》及《<借款合同>之补充合

同四》，延长原合同借款期限，并调整财务顾问费用。原被告双方最终于《<借

款合同>之补充合同四》约定将原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共计 2 亿元的借款期限统一

延长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同时将原合同财务顾问费用增加至 13,491,000 元。 

原告认为，由于被告目前尚未按约定全部还本付息，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因此原告提起本次诉讼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并按照年利率 24%或者 LPR

的四倍主张利息及违约金，合计 123,720,970 元。同时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因本案

而产生的律师费。 

2、上表中清远领展与广东奇化、王志刚、傅勇国、广州浪奇企业借贷纠纷

案以及博时资本与广州浪奇、南通福鑫化工有限公司、如东泰邦化工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案，由于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故该案件为公司近日结合企查查等

网站信息以及查询粤公正微信小程序所知悉。 

3、公司目前已披露的部分诉讼（仲裁）案件的背景或涉及违法犯罪情形。

公安机关、监察机关等有关部门对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违法违纪的有关调查

工作尚在进行中。公司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相关调查工作，根据该仲裁案件进

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仲裁尚未开庭审理，本次仲裁案件最终裁决结果可能会对公司本期或后

期利润造成一定影响。因上述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公司可能会面临支付相关违约

金及罚息等情况，将可能增加公司的财务费用，加剧公司面临的资金紧张状况，

并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和偿债能力产生一定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目前公司积极应诉的同时，正在与有关各方协商妥善的解决办法，努力达成

和解方案，争取降低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同时合理安排和使用资金，保证日常经

营活动正常开展，缓解资金压力。 

 

五、备查文件 

诉讼、仲裁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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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